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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奇信建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奇信建工”）近日收到新余市城市管理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余城罚决字[2022]第 100号)，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经查明，2022 年 1 月 21 日新余市城市城镇发展服务中心对新余市白竹路以南， 五一南路以东

“反山棚改项目”监督抽查时，发现奇信建工在“反山棚改项目”地下室底板混凝土结构钢筋工程施工
时未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该项目合同价格 24,772 万元，该行为违反了《建设工程
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新余市城市管
理局决定对奇信建工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处工程合同价款 2%的罚款，共计人民币肆佰玖拾伍万肆仟
肆佰元整(￥：4,954,400元)。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新余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申请
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直接向渝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
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新余市城市管理局将
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二、公司采取的措施
事件发生后，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督促奇信建工主动排查与项目现场施工相关的各个环节，同

时对项目负责人进行约谈，以提高相关人员的合法合规意识。 加强奇信建工内部管理力度，防止类似
事项再次发生。

针对上述行政处罚， 奇信建工已于 2022年 7月 28日向新余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提交行
政复议申请。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行政处罚事项涉及的全资子公司违法行为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

订）第 9.5.1条、9.5.2条、9.5.3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本次事件不会对公司当期业绩造成重
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行政处罚决定书》
特此公告。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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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暨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2022 年 7 月 26

日、2022年 7 月 27 日、2022 年 7 月 28 日）收盘价累计涨幅偏离值超过 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2、股票价格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投资者应充分了解相关风险，并关注公司在相关公告中提示的包
括 2022 年上半年业绩亏损且同比大幅下滑、2021 年度末净资产为负值、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因涉
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等重大风险因素，审慎决策、提高风险意识；

3、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奇信建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信建工”）因在“反山棚改项目”地下
室底板混凝土结构钢筋工程施工时未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 新余市城市管理局对
奇信建工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人民币 4,954,400元罚款，奇信建工已提交行政复议申请；

4、二级市场交易风险：截至 2022 年 7 月 28 日收盘，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 7.00 元/股、换手率为
6.69%、静态市盈率为-0.9倍、市净率为-6.03 倍。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相关行业数据，公司最新静
态市盈率和市净率均大幅偏离同行业上市公司水平。 同时， 自 2022 年 7 月 18 日至 2022 年 7 月 28
日，公司股票价格连续九个交易日涨停，区间涨幅为 55.21%，累计换手率为 14.24%，短期波动幅度较
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公司（证券简称：*ST奇信；证券代码：002781）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2022 年 7 月 26 日、

2022年 7月 27日、2022年 7月 28日）收盘价累计涨幅偏离值超过 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出现股票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通过通讯及现场问询等方式，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等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6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2-094），并经新余中院裁定进入预重整程序，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
整程序并指定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6）。 新余中院受理相关债权人对公
司的预重整申请，并不代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预重整事项的进展情况。

4、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公司于 2022年 6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78），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新余高新区智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大投资”）拟于本减
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被动减持数量不超过 4,500,000 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日之后的六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被动
减持数量不超过 9,0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4%。 公司获悉智大投资所持公司股份于 2022
年 7月 28日发生了被动减持，但减持数量尚不明确。公司将持续关注其所持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 2022年 6月 25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已质押股份被司法标记与司法冻结
及轮候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公告编号：2022-082），持股 5%以上股东叶家豪先生及其关联人
叶洪孝先生（叶家豪之子）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被司法拍卖、变卖风险。

5、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6、除上述事项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请投资者注意

风险。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公司目前处于预重整阶段，预重整能否成功，以及法院后续是否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均存

在不确定性；即使法院受理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依然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
司被宣告破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
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重整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请投资者理性投资；

3、公司全资子公司奇信建工因在“反山棚改项目”地下室底板混凝土结构钢筋工程施工时未按照
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新余市城市管理局对奇信建工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人民币
4,954,400元罚款。 奇信建工已提交行政复议申请，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
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4）；

4、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披露了《2022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 2022-093），公司预计
2022 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5,000 万元至-17,000 万元， 同比下降 126.09%-
232.4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业绩预告未发现存在应修正的情况；

5、公司因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交易自 2022 年 5 月 6 日起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ST奇信”变更为“*ST奇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种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尚
未消除；

6、公司因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触及《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9.8.1 条第（六）款规定“公
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情形，公司股票于 2022年 4月 20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该种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尚未消除；

7、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
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0720224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 截至目前，调查工作仍在进行
中；

8、公司相关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被动减持或被司法拍卖、变卖的风险。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
持股 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8）及《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
已质押股份被司法标记与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公告编号：2022-082）；

9、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公司在定期报告等已对外公告文件中
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8 日

CC1111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董春云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2022 年 7 月 29 日 星期五

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２年８

月１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
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全文网络链接地址：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
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所属网页二维码 ：巨潮资讯

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北路智控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１９５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８７，６８１，１６０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２１，９２０，２９０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 ，

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
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
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
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１、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行人：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南京市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宝象路５０号
联系人：段若凡
联系电话：０２５－８６１２７７１６
２、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陈晓锋、钟超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２２８号１号楼４层
联系电话：０２５－８３３８７７５７

发行人：南京北路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7月29日

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波龙”或“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４，２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８４３号）。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
主承销商），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前海证券”）担任本
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和汇丰前海证券以下统称“联席主承
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江波龙”，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３０８”。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５５．６７元 ／股， 发行
数量为４，２００．００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
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８４０．００万股，占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本
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４２０．００万股， 占本次
发行股份数量的１０．００％； 其他战略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４２０．００万
股， 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１０．００％。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８４０．００万
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２０．００％，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相
同，无需向网下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６８８．００万股，占扣除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８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７２．００万股，占扣除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根据《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８，４９５．８８８９１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 将本次发行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
（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６７２．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０１６．００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３４４．００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总量４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２３５４０７９７４％，有
效申购倍数为４，２４７．９４４４６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７日（Ｔ＋２日）结束。 具
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
战略配售由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
略投资者组成。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４２０．００万股 ， 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０．００％；其他战略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４２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股
份数量的１０．０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８４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００％，
最终战略投资者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致，无需向网下回拨。

截至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９日（Ｔ－４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本
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限
（月）

１ 上海临港新片区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４１，１７６ ４１，２６１，２６７．９２ １２
２ 广州湾区半导体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７４１，１７６ ４１，２６１，２６７．９２ １２
３ 武汉芯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２３５，２９４ ６８，７６８，８１６．９８ １２
４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０，５８９ ２０，６３０，６８９．６３ １２
５ 上海摩勤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３７０，５８９ ２０，６３０，６８９．６３ １２
６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７４１，１７６ ４１，２６１，２６７．９２ １２
７ 中信建投江波龙１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２８４，３３８ １２７，１６９，０９６．４６ １２
８ 中信建投江波龙２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９１５，６６２ １０６，６４４，９０３．５４ １２

合计 ８，４００，０００ ４６７，６２８，０００．００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３，３０５，９２１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７４０，７４０，６２２．０７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３４，０７９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７，４６４，１７７．９３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２０，１６０，０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１２２，３０７，２００．０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２，０１８，４６３股， 约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１０．０１％，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４．８１％。

三、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中信建投证券包销，中信建投证

券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１３４，０７９股，包销金额为７，４６４，１７７．９３元。 中信建投证券
包销股份的数量，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０．３２％。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９日 （Ｔ＋４日）， 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
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
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中信建投证券
指定证券账户。

四、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凯恒中心Ｂ座１０层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５、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６
传真：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联席主承销商：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６３号前海企业公馆２７栋Ａ、Ｂ

单元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１０－５７９５２３２９
传真：０７５５－８８９８３２２６

发行人：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９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2年3月16日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2〕1189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2,500.00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5.00%。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为37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487.50万股，占扣
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37.50万股，占扣除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8月1日（T-1日，周一）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9日

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910号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6,300.00万股。 其中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为94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
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621.7292万股， 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9.87%，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323.2708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4,607.2708 万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1.14%；网上发行数量为 1,071.0000 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18.86%。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
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0.86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2 年 7 月 27 日（T 日）通过上交
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中微半导”A股 1,071.00万股。

根据《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
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4,177.68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567.85万股）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039.4208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1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638.85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86%。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662809%。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T+2 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T+2 日）16:00 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
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金额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年 7月 2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
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 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
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

“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
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2年 8月 1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限售摇号抽签”）。未被
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
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
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 IPO项目网下投资者服务系统签署的《网下投
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
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
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限售摇号抽签阶
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提供有效报价但未
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及《注册制下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
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
次日起 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量、获配金额、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以及应缴款总额，以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申购或实际
申购数量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信息。 根据 2022年 7月 26日（T-1日）公
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按承诺参与

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有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股）
获配股数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比例

（%）

获配金额（元，不含
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 1,944,264 3.09 59,999,987.04 - 59,999,987.04 24

华泰中微半导芯成
家园 1号科创板员
工持股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4,273,028 6.78 131,865,644.08 659,328.22 132,524,972.30 12

合计 6,217,292 9.87 191,865,631.12 659,328.22 192,524,959.34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7 月 28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中微半导体（深
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抽签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1862，6862，1418
末“5”位数 44017，64017，84017，24017，04017，31920
末“6”位数 060167，260167，460167，660167，860167，258954
末“7”位数 1624327，6624327
末“8”位数 65453902，41715159，20094091，55554460，63175944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中微半导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股票的投资者持
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32,777个，每个中签
号码只能认购 500股中微半导 A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2〕7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
则适用指引第 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2〕77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2〕21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
理规则》 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
〔2022〕212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
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2年 7月 27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
告》披露的 288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5,504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
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7,438,31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
效申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
例

A 类投资者 4,861,770 65.36% 28,014,747 69.35% 0.05762253%
B类投资者 46,660 0.63% 268,844 0.67% 0.05761766%
C 类投资者 2,529,880 34.01% 12,110,617 29.98% 0.04787032%

合计 7,438,310 100.00% 40,394,208 100.00% 0.05430563%

注：申购量占网下有效申购数量比例、获配数量占网下发行总量的比例加总不等于
100%系四舍五入尾差导致

其中余股 3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中英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管理的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万能 -个险万能。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
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8 月 1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2 年 8 月 2 日（T+4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
参考网披露的《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摇号抽签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755-2383�5518、0755-2383�5519、0755-2383�5296
联系邮箱：project_zwbdecm@citics.com

发行人：中微半导体（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 29 日

成都趣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趣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趣睡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９１６号文
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１，０００．０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２年８月１日（周一）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 （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中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

ｃｎ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９日（Ｔ－２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

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
ｃｏｍ；证券时报网，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经济参考网，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中
国金融新闻网，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上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成都趣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９日

成都趣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趣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趣睡科技”、“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９１６
号文予以注册，《成都趣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 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经济参考网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中国金融新闻网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并置备于发行人、深交所、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
１、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数量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股，其中网上发行
数量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２、本次发行价格为３７．５３元 ／ 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Ｔ日 （２０２２年８月２日 ）通过深交所
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发布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年修订 ）》的行业
目录及分类原则，目前公司所处行业属于 “Ｃ２１家具制造业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２６．７０倍 ，滚动平均市盈率２６．６７倍 （截止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
日）。 本次发行价格３７．５３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２０２１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
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２６．５０倍， 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
市盈率和滚动平均市盈率（截止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８日）。

３、投资者在２０２２年８月２日（Ｔ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上发行
申购日为２０２２年８月２日（Ｔ日），网上申购时间为９：１５－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４、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５、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２０２２年８月４日 （Ｔ＋２日 ）公告的 《成都趣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
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 ２０２２年８月４日
（Ｔ＋２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６、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当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
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

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７、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

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
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

发行股数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１０，０００，０００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２５．００％，公司股东不
在本次发行过程中进行老股转让

每股面值 人民币１．００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 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３７．５３元 ／股

发行对象

２０２２年８月２日 （Ｔ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
易权限、且在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９日（Ｔ－２日）前２０个交易日（含Ｔ－２日）日均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Ａ股股票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并且符合 《深圳市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２０１８］２７９号）的规定 。 其中，自
然人需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２０２０年修
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权限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日（网上申购日为２０２２年８月２日）

缴款日期 Ｔ＋２日（２０２２年８月４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１２６８号１栋７楼８号
电话 ０２８－８６６４５９４０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１号国贸大厦２座２７层及２８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９６２０５８５

发行人：成都趣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７月２９日


